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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考生需携带本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在规定时间内参加面试。对在规定时间内不参加面试的考生，按自动弃权处理。面试前工作人员将对面试考生的证件进行核对，公安机关对考生身份证进行鉴别，发现有替考或者违反面试规定的考生，一律取消面试资格，情节严重者，将移交公安机关。
2.面试前考生抽签决定面试顺序，抽签开始后仍未到场考生，剩余签号为该考生顺序号，如迟到考生较多，则按照迟到考生到达先后顺序进行抽签。确定面试顺序后，粘贴面试顺序号，并按面试抽签顺序调整座位坐好。面试开始后，考生按抽签顺序号由工作人员引导，自候考室到考场参加面试。面试开始后，迟到考生不允许入场。
3.考生入场前要进行安检，所携带的通讯工具要关闭后放在指定地点，并交由工作人员保管。对不按要求上交所携带通讯设备的，一经发现，一律取消面试资格。发现考生在候考期间查看、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的，一律取消面试资格。考生不得穿戴有明显标志的服装参加面试，不得佩戴有明显标志的装饰。
4.考生在候考室候考期间可以看书、资料、笔记等，面试时不得携带任何物品和资料进入面试考场，由考场引导员代为保管。考生进入面试考场后首先报告考场号和面试顺序号，考生不得向考官透露本人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等有关个人信息，如报出相关信息，视为违纪，并取消面试资格。
5.每名考生面试时间不超过15分钟，在面试考场配备倒计时提醒器，考生自行查看剩余时间。考官根据考生面试情况评定考生每一要素的得分，并合成总分。5位考官的分数计算平均得分为考生的最后得分（出现小数则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2位小数）。面试结束后，考生不得带走面试草纸，由工作人员引领至考场外等待候分，不得再次返回候考室，待下一名考生面试结束后，再返回考场听分，听完分后，在面试成绩汇总评定表上签字（用正楷体签字，不要草书），由监督员确认后，立即离开面试考点，并不得在附近逗留。
6.面试合格分数线为60分，未达到合格分数线的，不能聘用。总成绩并列者，根据面试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确定。如面试成绩也并列，采取面试加试的方式确定参加体检人员。
7.温馨提示，请考生自备保温杯、热水、纸巾等必备品。
8.请考生遵守工作纪律，凡是违反相关规定的考生，取消面试成绩或取消聘用。
